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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1/2021_2022_2006_E5_B9_B

4_E4_B8_AD_c44_71936.htm 第四章 1.中外合资经营企业、中

外合作经营企业、外资企业的区别 项目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中

外合作经营企业 外资企业 审批期限 3个月 45天 90天 外国投资

者的投资比例 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不得低于25%； 在中外

合资股份有限公司中，外国投资者的股份不应低于注册资本

的25% 具有法人资格的，外国合作者的投资比例不得低

于25%； 不具有法人资格的，由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确定

100% 注册资本：经审批批准可减少注册资本、可以增加注册

资本 一般不得减少注册资本，如减少须经审查机关批准 因合

并、分立导致资本发生重大变化程序 组织形式； 有限责任公

司；具有法人资格的，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； 不具有法

人资格的，合作各方为合伙关系； 一般为有限责任公司，经

批准也可以为其他责任形式 出资期限一期缴清出资的，为营

业执照签发之日起6个月内缴清； 分期缴付出资的，合营各

方的第一期出资不得低于各自认缴出资额的15%，并应在营

业执照签发之日起3个月内缴清；最后一期出资的期限由注册

资本的规模决定，按照合作企业合同约定，未约定的，由工

商部门决定限期履行，外国投资者可以分期缴付出资，但最

后一期出资应当在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3年内缴清。其中第一

期出资不得少于外国投资者认缴的出资额的15%，并应当在

外资企业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90日内缴清。 先行回收投资，

不允许，经财政税务机关批准，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先行回收

投资 不允许 2.公司相关事项的比较 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



司、中外合资经营企业、中外合作经营企业、外资企业、个

人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。企业名称必须符合法律、法规的规

定，必须在公司名称中标明“股份有限公司”的字样 必须符

合法律。法规的规定，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，必须在公司名

称中标明“有限责任公司”字样 不得使用“有限”、“有限

责任”或“公司”。 不得使用“有限”、“有限责任”。 出

资人及人数要求5人以上，自然人、法人、组织均可2～50人

，自然人、法人、组织均可中方为公司、企业或其他经济组

织；外方除上述形式外，还可以是个人。中方为公司、企业

或其他经济组织；外方除上述形式外，还可以是个人。 外国

投资者包括公司、企业、经济组织和个人 一个自然人，具有

中国国籍。 两个以上的自然人，具有中国国籍。 出资方式 货

币、实物、工业产权、非专利技术、土地使用权。 货币、实

物、工业产权、非专利技术、土地使用权。 货币、实物、工

业产权、专有技术、场地使用权等。货币、实物、工业产权

、专有技术、场地使用权等。货币、实物、工业产权、专有

技术、场地使用权等。货币、实物、土地使用权、知识产权

或其他财产权利。 货币、实物、土地使用权、知识产权或其

他财产权利。 注册资本要求1000万元 以生产经营为主的公司

人民币50万元；以商品批发为主的公司人民币50万元；以商

业零售为主的公司人民币30万元；科技开发、咨询、服务性

公司人民币10万元。 没有规定 出资额的转让，可以自由转让

，但是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的股票，自公司成立之日起3年内

不得转让；公司董事、监事、经理持有的股票任职期间不得

转让。 股东之间可以互相转让出资；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

让出资，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。 须经合营各方同意；报



审批机构批准；办理变更登记手续；合营他方有优先购买权

。 须经合作他方书面同意；报审批机关批准 没有规定 没有规

定 向合伙以外的人转让，须经合伙人的一致同意；合伙人之

间转让，应当通知其他合伙人组织机构的设置 股东大会由全

体股东组成，为公司的权力机构；董事会一般为5至19人，董

事任期为3年，为公司的执行机构；监事会成员不少于3人，

为监督机构。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，为公司的权力机构；

董事会一般为3至13人，董事任期为3年，为公司的执行机构

；监事会成员不少于3人，为监督机构。 董事会成员不少于3

人，董事任期为4年，为公司的权力机构。 具备法人资格的

，一般设立董事会；不具有法人资格的，一般设立联合管理

委员会；都是合作企业的权力机构。 由外国投资者自行决定

，一般外资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由资本持有者组成。 可自行

管理，也可以委托或聘用他人管理企业事务，但投资人对委

托人或被聘用人员职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。 共同执

行合伙事务；委托一人或数人执行合伙事务。注意对合伙人

职权的限制不得对抗不知情的善意第三人。 议或章程的制定

由发起人制订公司章程，并经创立大会通过由全体股东共同

制定公司章程合营各方共同制定，审批机关审查批准合作各

方共同制定，审批机关审查批准外国投资者制定没有规定由

全体合伙人共同制定协议 3.关于课程讲义第四章（总校）>>

答疑编号：420013的勘误 将该题的解析更改为 ： （1）在依

法取得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中，外国合作者的投资

一般不低于合作企业注册资本的25％； （2）在不具有法人资

格的合作企业中，对合作各方投资条件的具体要求，由原国

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确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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